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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安全事故调查结果的公告 

udgf 

 

 

2016年11月22日，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

公司”）位于海宁市马桥街道经编园区新民路18号厂区的锅炉房水煤浆锅炉（即

有机热载体锅炉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施工现场发生火警，造成2人死亡，3人受

伤。（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23日、2016年11月29日在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16-073、2016-074）。） 

事发后，海宁市人民政府于当日成立了由安监、公安、总工会、监察、市

场监管、环保、消防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依法

开展事故调查，并于近期出具了《海宁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“11 22”

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，经调查，事故调查组认定分承包

方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、承包方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；分承

包方、承包方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 

一、工程基本情况 

公司水煤浆锅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发包方为海利得，与承包方于 2016 年 7

月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及技术协议。根据双方签订的《施工作业安全与廉洁

自律协议书》，承包方作为工程项目的承包单位，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人身

伤害、设备损坏事故承担安全责任。2016 年 9 月，承包方与分承包方山东鼎宇

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分承包合同，将工程机电项目分包给分承包方。 

二、事故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本起事故造成 2 人死亡、3 人受伤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767.5 万元，其

中，造成公司人员死亡赔偿、伤者治疗费以及锅炉房屋、设备和停车材料损失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

等共计 537.5 万元；承包方设备材料损失共计 100 万元；分承包方人员死亡赔

偿、伤者治疗费以及工机具级材料损失等共计 130 万元。 

三、事故原因、责任认定 

本起事故直接原因是在施工现场存在焊接、气割等明火作业情况下，混凝

土块下落砸断油管导致油气挥发而产生闪爆；间接原因是承包方、分承包方及

其相关人员未落实施工安全管理和监督责任等。 

经调查，事故调查组认定分承包方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、承包

方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；分承包方、承包方的主要负责人对本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 

四、事故性质及影响 

根据事故调查报告，本起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未对公司的经营

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事故发生后，通过公司、政府各级部门和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，公司新安

装的天燃气锅炉已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成功点火，公司聚酯生产线已于 2017

年 1 月 7 日恢复正常生产，同时公司纺丝生产线已于 1 月底全面恢复生产。 

综上，本起事故是由工程承包方、分承包方第三方原因造成，对公司的财

产造成一定损失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。至公告日，承包方已对火灾

事故发生的实际损失进行了赔偿。 

 事故发生后，公司修订和完善了安全生产内控制度，将安全生产放在战略

高度，把安全环保放在重要工作的第一位置，层层签订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，

实行目标管理。公司高管及总监带队，组织管理人员持续每天对厂区、车间开

展夜间巡查，全覆盖、零容忍，落实隐患整改，并每季度由第三方对公司的安

全生产进行安全评估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海宁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“11 22”事故调查报告》 

特此公告。  

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5月3日 




